
指引 V.11  

2026 年 1 月  －  第 11 版                  第1頁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  

 

 

V.11 獲強積金豁免的職業退休計劃指引—最低強積金利益的

提取  

 

 

引言  

 根據《強制性公積金計劃（豁免）規例》（《豁免規例》）附表 2

第6條，新成員可在該條文訂明的情況及規定下，向獲強積金豁免的職業退休

註冊計劃提取最低強制性公積金利益（最低強積金利益）。  

 

2 .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條例》）第6H(3)條訂明，指引可

規定其內所指明的人（包括屬於某類別人士的人）須向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

局（管理局）提供指引所指明的某類資料或文件。指引只可指明管理局為行使

或執行其職能而合理地需要的某類資料或文件。  

 

3 .  《條例》第6K A (1 )及 ( 2 )條訂明，管理局可指定一個由管理局或全

資附屬公司設立和操作的電子系統，供為施行《條例》（其中第3B部除外）而

使用。  

 

4 .  《條例》第6 KA ( 7 )條除了規定其他事宜外，訂明管理局須在根據

《條例》第6 K A( 1 )條指定電子系統後，在切實可行範圍內，盡快以管理局認

為適當的方式，公布關於指定電子系統的資料。  

 

5 .  《條例》第6 H條訂明，管理局可為向核准受託人、服務提供者、

參與僱主及其僱員、自僱人士、受規管者及《條例》所涉及的其他人士提供指

導而發出指引。  

 

6 .  《條例》第47 A條訂明，管理局可指明或批准為施行《條例》所需

的文件的格式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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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管理局現發出指引，以：  

( a )  列載管理局為施行《豁免規例》附表2第6條而批准的表格；   

( b )  就如何處理提取最低強積金利益的事宜提供指導；  

( c )  指明在通知管理局有關基於永久離開香港的理由而提取最低強積

金利益的個案時應提供的資料，以及向管理局提交通知時應使用

的方式；  

( d )  列明根據《條例》第6 K A (1 )及 ( 2 )條指定一個電子系統，以供用作

向管理局提交有關基於永久離開香港的理由而提取最低強積金利

益的通知的有關事宜；及   

( e )  說明如何計算計劃成員基於罹患末期疾病的理由而可獲支付的利

益款額。  

 

生效日期  

8 .  本修訂指引（2 02 6 年 1 月─第 1 1 版）由 2 02 6 年 1 月 2 7 日起生

效，並於同日取代於 2 02 5 年 4 月發出的第 10 版指引。  

 

申索表格  

9 .  為施行《豁免規例》附表2第6條，管理局已批准以下表格的格式

及內容：  

( a )  從獲強積金豁免的職業退休註冊計劃提取最低強積金利益申索表

格（申索表格）（第M MB - W號表格），載於附件A；  

( b )  基於完全喪失行為能力的理由而申索最低強積金利益所須提交的

醫學證明書（第MMB - W(M )號表格），載於附件B；  

( c )  適用於《豁免規例》指明的情況的法定聲明表格（第 MM B-

W( S D1 )號表格、第M MB - W(SD 2 )號表格及第M MB - W( SD3 )號

表格），載於附件C至E；及  

( d )  基於罹患末期疾病的理由而申索最低強積金利益所須提交的醫學

證明書（第MM B- W( T )號表格），載於附件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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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  向獲強積金豁免的職業退休註冊計劃提出提取最低強積金利益的

申索人，應使用以上經管理局批准的表格。表格須由申索人簽署，申索人可以

是獲強積金豁免的職業退休註冊計劃的有關成員、已故計劃成員的遺產代理

人，或根據《精神健康條例》（第1 36章）獲委任並代表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

成員提交申索的產業受託監管人（產業受託監管人）。該計劃的受託人如認為

額外的相關資料有助於審理申索，可要求申索人在經批准的表格夾附有關資

料。至於已轉移至強積金計劃的最低強積金利益，管理局發出的指引 IV .4《累

算權益支付指引  ─  須向核准受託人提交的文件》可予適用。  

 

1 1 .  證明計劃成員罹患末期疾病的醫學證明書（第M MB - W( T)號表

格）除可用於申索強積金計劃的權益外，亦可用於申索獲強積金豁免的職業退

休註冊計劃的利益。計劃成員如在強積金計劃下的帳戶持有權益，並同時在獲

強積金豁免的職業退休註冊計劃下的帳戶持有利益，則只需請註冊醫生或註

冊中醫填寫及簽署一份醫學證明書。  

 

申索證明  

1 2 .  《豁免規例》附表2第6條規定，提取最低強積金利益的申索必須

附有令受託人滿意的證據，證明申索人符合申索資格，或提供有關的法定聲

明。  

 

1 3 .  申索表格第 I I I部列明申索人在提出申索時所須提交的文件，以及

可作為令受託人滿意的證據的文件。受託人審核該等文件時須注意下列幾點： 

( a )  香港身分證所載的出生日期：如計劃成員的香港身分證並未載有

其出生月份及／或日子，該計劃成員可採用以下其中一種方法，

就其出生月份及／或日子提供令受託人滿意的證據：  

( i )  採用成員提供的官方文件（例如旅遊證件或有關成員的出

生日期的法定聲明）所載有的出生日期；或  

( i i )  採用成員香港身分證上的簽發日期的月份及日子。  

如成員沒有採用以上任何一種方法就其出生月份及日子提供證

據，則在沒有其他證據的情況下，應以成員的香港身分證所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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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月份的最後一日（如該香港身分證只載有出生年份及月份，

而沒有出生日子），或以成員的香港身分證所載的出生年份的最

後一日（如該香港身分證只載有出生年份，而沒有出生月份及日

子），作為其出生日期。  

( b )  證明已故計劃成員遺產代理人身分的文件：如屬遺產承辦處發出

的遺囑認證書或遺產管理書的情況，該文件會印有死者遺產代理

人的姓名。遺產代理人應提交遺囑認證書或遺產管理書的副本，

以供核對其身分。如屬遺產管理官按《遺囑認證及遺產管理條例》

（第10章）第15條，在無須任何授予書或其他法律手續的情況下，

將已故計劃成員的遺產收集及以簡易方式管理，則遺產管理官便

是遺產代理人。  

( c )  證明完全喪失行為能力的醫學證明書：如申索人根據《僱傭條例》

（第5 7章）以永久不適合執行現時工作為理由同時申索長期服務

金，則可就其根據《僱傭條例》提出的申索採用「證明僱員永久不

適合擔任某類工作的證明書」，替代管理局批准的醫學證明書（即

載於附件B的第MMB - W(M )號表格），以基於完全喪失行為能力

的理由而提出提取最低強積金利益的申索。  

( d )  證明產業受託監管人身分的文件：如由產業受託監管人代表成員

提出申索，產業受託監管人應出示委任證明的副本，即根據《精

神健康條例》（第1 36章）發出的法庭命令，以供核實產業受託監

管人的身分。  

( e )  法定聲明表格：為協助新成員、申索人及受託人依法行事，管理

局批准了數份法定聲明表格（載於附件C至E），以供申索人按不

同情況提出提取最低強積金利益的申索時採用。該法定聲明必須

是一份屬該聲明宣誓所在地有效的法定聲明（例如在香港，法定

聲明須在監誓員（例如在民政事務總署諮詢服務中心）或公證人

或太平紳士面前作出，並由他們簽署）。在香港以外地方所作的

法定聲明，只要是在公證人或獲該地方法律授權監誓或監理法定

聲明的人士面前作出，並由他們簽署，亦可予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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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  在某些特別情況下，如實際上無法達成上文第10、12及1 3段所述

規定，受託人可在法例容許的情況下更改規定，以令其信納申索人符合申索資

格。  

 

索取表格的方法  

1 5 .  申索表格、醫學證明書及法定聲明表格均可從管理局的網站

（w w w.m p f a . o r g . hk）下載。管理局辦事處亦印備表格以供索取。受託人也可

考慮在其網站上載表格，以供使用者下載，或印備表格以供索取。為能更順暢

地處理最低強積金利益的付款申索工作，受託人可在申索表格的填報須知以

外，再提供補充說明。  

 

向管理局提交有關基於永久離開香港的理由而提取最低強積金利益

的通知  

1 6 .  如基於永久離開香港的理由而提出提取最低強積金利益的申索，

受託人須向管理局報告有關個案，以供存檔。  

 

1 7 .  受託人在根據上文第1 6段給予管理局的通知中應提供下列資料：  

獲強積金豁免的職業退休註冊計劃的名稱  

獲強積金豁免的職業退休註冊計劃的註冊編號  

申索人的英文姓氏  

申索人的英文名字  

申索人的中文姓名（如適用）  

申索人的香港身分證號碼／護照號碼  

收到申索表格的日期（日／月／年）  

離港日期（日／月／年）  

申索人在香港以外獲准居住的地方  

付款日期（日／月／年）  

 

指定職業退休計劃電子平台  

1 8 .  管理局已根據《條例》第6 K A( 1 )及 ( 2 )條，指定以職業退休計劃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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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平台作為向管理局提交有關基於永久離開香港的理由而提取最低強積金利

益的通知而使用的電子平台，由2 02 6年1月2 7日起生效。管理局並於本指引公

布關於指定職業退休計劃電子平台的資料。  

 

1 9 .  在本指引中，職業退休計劃電子平台指供受託人使用的電子平台。

受託人可透過管理局的網站登入職業退休計劃電子平台，以獲管理局分配的

使用者編號及其個人密碼作為認證，向管理局提交有關基於永久離開香港的

理由而提取最低強積金利益的通知。  

 

提交通知  

2 0 .  根據上文第 16至 17段給予管理局的通知應透過職業退休計劃電

子平台、電郵（O RSO es ubm iss io n@ mp fa . o rg .h k）或以印本形式提交。管理

局的地址如下：  

  

香港觀塘巧明街9 8號  

 T h e  Mi l l en n i t y  1座1 2樓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  

 

管理局（作為收件人）已同意，上述通知可用本段（第2 0段）所描述的方式給

予本局。  

 

2 1 .  管理局鼓勵透過職業退休計劃電子平台提交通知，以提升處理效

率。  

 

基於罹患末期疾病的理由支付利益  

2 2 .  《豁免規例》附表2第6 (9 A )條規定，新成員如符合該條指明的條

件，則有資格基於罹患末期疾病的理由，提取其最低強積金利益。  

 

2 3 .  根據《豁免規例》附表2第1 (1 )條的定義，「最低強積金利益」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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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計劃 1的任何成員而言，指下列兩者中數目較小者：  

( a )  於豁免證明書適用於該計劃期間（就此計算目的而言，指強積金

實施後的服務年期），該成員在該計劃下累算和持有的利益；及  

( b )  1 . 2  x  最終每月平均有關入息  x  強積金實施後的服務年期。  

 

2 4 .  如一名成員是第一次基於罹患末期疾病的理由提交申索書以提取

最低強積金利益，則「強積金實施後的服務年期」是指該成員自參加該計劃的

日期或2 00 0年12月1日（以較後者為準）起計，至該計劃的受託人接獲該成員

基於罹患末期疾病的理由提交申索書的日期為止的連續服務年期。如成員已

經是該計劃的成員不少於12個月，則「最終每月平均有關入息」應參考緊接該

計劃受託人接獲基於罹患末期疾病的理由提交申索書的日期之前的 12個月的

期間計算。  

 

2 5 .  如該成員在同一受僱工作期間第二次基於同一理由提交申索書，

並繼續有就該成員在該計劃下作出供款，「強積金實施後的服務年期」是指該

成員自該計劃的受託人接獲第一份基於罹患末期疾病的理由提交並最後獲支

付利益的申索書的日期起計，至該計劃的受託人接獲第二份基於罹患末期疾

病的理由提交且未獲支付利益的申索書的日期為止的連續服務年期。如成員

已經是該計劃的成員不少於1 2個月，則「最終每月平均有關入息」應參考緊接

該計劃受託人接獲第二份基於罹患末期疾病的理由提交申索書的日期之前的

1 2個月的期間計算。  

 

2 6 .  例子 1及 2說明如何計算第一次和第二次基於罹患末期疾病的理

由申索最低強積金利益的款額。  

 

 

 

 

 

 
1  有關計劃是指獲強積金豁免的職業退休註冊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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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2 

例子1（在受僱工作期間第一次基於罹患末期疾病的理由提出申索）：  

 

參加計劃日期    ：  2 0 11年1 2月1日  

受託人接獲申索書的日期  ：  2 0 15年9月3 0日  

強積金實施後的服務年期  ：  3年10個月  

（2 01 1年12月1日至2 0 15年9月3 0日）  

僱主供款帳戶的現有結餘  ：  $ 6 2 , 00 0  

僱員供款帳戶的現有結餘  ：  $ 6 2 , 00 0  

最終每月平均有關入息   ：  $ 3 0 , 00 0  

（2 01 4年10月1日至2 0 15年9月3 0日）  

適用的歸屬比例    ：  3 0 % 

 

成員就強積金實施後的服務（按歸屬比例計算得出）可享有的利益：  

=  （$ 62 ,0 00  x  3 0 %）  +  $6 2 , 00 0  =  $ 80 , 6 00  

 

最低強積金利益：  

取右列數目較小者：  ( i )  $ 8 0 , 60 0；  

     ( i i )  1 . 2  x  $3 0 , 00 0  x  3      =  $ 13 8 , 00 0  

即  $8 0 , 60 0  

 

換言之，成員可以提取其可享有的全數利益。受託人支付利益後，僱主供款帳

戶的結餘將為$4 3 , 40 0（$ 62 ,0 00－$1 8 ,6 0 0（即$ 62 ,0 00  x  30 %）），而僱員

供款帳戶的結餘將為$ 0。  

 

（以上數字只作說明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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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2 

例子2（在同一受僱工作期間第二次基於罹患末期疾病的理由提出申索）：  

 

參加計劃日期  ：  2 0 11年1 2月1日  

受託人接獲第一份申索書的日期  ：  2 0 15年9月3 0日  

受託人接獲第二份申索書的日期  ：  2 0 15年1 2月31日  

強積金實施後的服務年期  ：  3個月  

（2 01 5年9月30日至2 0 15年1 2月31日）  

僱主供款帳戶的現有結餘  ：  $ 4 7 , 90 0  

（即受託人就第一次申索支付利益後餘

下的帳戶結餘$ 43 ,40 0，加上新供款及投

資回報$ 4 , 50 0）  

僱員供款帳戶的現有結餘  ：$ 4 , 50 0   

 （新供款及投資回報）  

最終每月平均有關入息  ：  $ 3 0 , 00 0  

 （2 01 5年1月1日至20 1 5年12月3 1日）  

適用的歸屬比例  ：  4 0 % 

 

成員就強積金實施後的服務（按歸屬比例計算得出）在僱主供款帳戶下可享有

的利益（假設成員之前從沒有獲支付任何利益）：  

 =  （現有結餘  +  之前獲支付的款額）x  歸屬比例  

 =  （$ 47 ,9 00  +  $1 8 ,6 0 0）x  40 % =  $ 26 ,6 0 0  

 

由於成員已就第一次申索從僱主供款帳戶提取 $1 8 , 60 0（$6 2 ,0 0 0  x  3 0%），

成員在僱主供款帳戶中累算和持有的利益將為$8 ,0 00（$2 6 , 600－$ 18 ,6 00）。

因此，成員在計劃下累算和持有的利益總額為 $1 2 , 50 0（$ 8 , 000  +  $ 4 , 50 0）。  

 

最低強積金利益：  

取右列數目較小者：  ( i )  $ 1 2 , 50 0；  

     ( i i )  1 . 2  x  $3 0 , 00 0  x       =  $ 9 , 00 0  

即  $9 ,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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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只能提取$9 ,0 00。僱主供款帳戶結餘將為$ 43 ,4 00（$ 47 , 9 00－$4 ,5 00），

而僱員供款帳戶結餘將為$0（$ 4 , 50 0－$4 , 50 0）。我們假設僱主及僱員的供

款額相同，因此在以上例子中從僱主及僱員帳戶內分別扣除 $4 , 50 0。  

 

（以上數字只作說明用途。）  

 

提取利益以根據《職業退休計劃條例》第70A條支付款項  

2 7 .  根據《豁免規例》附表2第6 (1 2 )條，新成員的最低強積金利益可

被提取，以根據《職業退休計劃條例》（第4 26章）第7 0A條支付款項。指引

V . 4《獲強積金豁免的職業退休計劃指引—利益的保存》載有多個例子，說明

如何保存最低強積金利益，以及如何從既有利益中支付與遣散費或長期服務

金有關的款項。  

 

用詞定義  

2 8 .  指引中的用詞凡在《條例》、《職業退休計劃條例》或其各自的

附屬法例已有定義，則該詞的涵義與《條例》、《職業退休計劃條例》或其各

自的附屬法例為該詞所下的定義相同。指引如另有訂明，則作別論。  

 

注意  

2 9 .  根據《條例》第43E條，任何人在與《條例》相關情況下給予訂明

人士 2的文件中，如作出該人明知在要項上屬虛假或具誤導性的陳述，或罔顧後

果地作出在要項上屬虛假或具誤導性的陳述，即屬犯罪。  

 
2  訂明人士指 (a)管理局；(b )電子強積金系統的系統營運者；(c)核准受託人；(d)有關計劃的受

託人；或 (e)核准受託人的核數師，或註冊計劃的核數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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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MMB-W 號表格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第 485 章）  

 

從獲強積金豁免的職業退休註冊計劃  

提取最低強積金利益申索表格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豁免）規例》（第 485B 章）附表 2 第 6 條  

 

 

注意：  

 

( 1 )  本表格供擬向獲強積金豁免的職業退休註冊計劃提出提取最低強積金
利益申索的人士填報。  

 

( 2 )  填報本表格前，請先細閱註釋。  

 

( 3 )  *請刪去不適用者。  

 

( 4 )  請在不適用處填上「不適用」。  

 

( 5 )  就此項提取最低強積金利益申索申請提供的資料，將用作處理你的申
索。你提供的資料可能會為該目的而轉交相關服務提供者，以及政府或
規管機構，包括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管理局）。  

 

( 6 )  所有關於提取最低強積金利益申索的表格（即第 MM B -W ( M )、
M M B - W (S D1 )、M MB - W ( SD 2 )、M MB -W ( S D3 )及 MM B - W(T )號表格）
均可從管理局的網站（w ww. mp fa .o rg .h k）下載。管理局辦事處亦印備
表格以供索取。如有需要，請向有關計劃的受託人或管理局尋求協助（管
理局熱線：2 91 8  010 2 或電郵地址：m pfa @ mp fa .or g . h k）。  

 

( 7 )  申索人／計劃成員填妥本表格後，應把表格交回有關計劃的受託人。  

 

申索人／計劃成員請注意  

⚫  若從保證基金提取利益，可能導致申索人／計劃成員不符合部分或所有
保證條件，以致影響其享有保證的資格。詳情請查閱計劃的組成文件或
向有關受託人查詢。  

 

⚫ 基金單位價格會因市場波動而出現變化，單位價格可跌亦可升。你向
受託人提交申索表格當日的基金單位價格，或會與贖回基金單位當日
的價格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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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 部—申索人註 1／計劃成員資料  

 

 

( 1 )  申索人   

   

( i )  姓名：   

     

( i i )  香港身分證／  

護照*號碼註 2： 

 

 

     

( i i i )  通訊地址  

 

香港／九龍／新界*   

 區  

 

  

街／道  街／道號碼  

 

    

大廈  座  樓層  室  

 

( i v )  ( a )  電話號碼：   

 

 

( b )  手提電話號碼：   

 

( v )  傳真號碼：   

  

 

( 2 )  計劃成員（如與申索人不同）  

   

( i )  姓名：   

     

( i i )  香港身分證／   

護照*號碼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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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 I 部—申索資料  

 

( 1 )  獲強積金豁免的職業退休註冊計劃的名稱  

 

 計劃名稱：   

  

 受託人名稱：   

  

 

( 2 )  申索最低強積金利益的理由（請只揀選一個理由並在方格內填上✓號）： 

 

 ❑  退休（即計劃成員達 6 5 歲退休年齡）註 3  

 ❑  提早退休（即計劃成員達 60 歲，並自此永久終止所有受僱及自僱，

且無意再次受僱或自僱）註 3  

 ❑  完全喪失行為能力  

 ❑  罹患末期疾病註 4  

 ❑  死亡  

 ❑  永久性地離開香港  

 

 

( 3 )  付款方式（請在適當的方格內填上✓號）：  

 

 ( i )  支票  ❑  

   

 ( i i )  直接存入銀行帳戶  

 （只適用於有提供此項服務的受託人，而銀行可能會就此項交易
收費，例如匯兌費用或其他銀行收費）  

❑  

    

 帳戶號碼：    

    

 銀行帳戶持有人姓名：   

    

 銀行名稱：    

    

 銀行地址 #：    

    

 S wi f t 編號 #：    

    

 貨幣 #：    

    

 

 #只適用於轉帳至在香港以外地方的銀行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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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 I I 部—隨附文件  

 

請在適當的方格內填上✓號，以示申索人基於以下哪一項理由，向獲強積金豁

免的職業退休註冊計劃提出提取最低強積金利益的申索，並隨附以下文

件註 5、 6：  

 

( A )  退休  

❑  計劃成員的香港身分證副本，以供核對其姓名、出生日期及身分證

號碼（如不擬親身出示計劃成員的香港身分證供核對有關資料）註 7  

❑  載有計劃成員出生日期的證明（只適用於香港身分證並未載有出生

月份及／或日子的情況）註 3  

❑  載有計劃成員出生月份及／或日子的護照或其他旅遊證件的副

本；或  

❑  有關計劃成員出生日期的法定聲明註 8正本；或  

❑  在計劃成員的香港身分證副本上圈出（或以其他方式顯示）該

身分證的簽發日期的月份及日子，以表示計劃成員擬採用其香

港身分證的簽發日期的月份及日子作為其出生月份及日子  

 

( B )  提早退休  

❑  計劃成員的香港身分證副本，以供核對其姓名、出生日期及身分證

號碼（如不擬親身出示計劃成員的香港身分證供核對有關資料）註 7  

❑  載有計劃成員出生日期的證明（只適用於香港身分證並未載有出生

月份及／或日子的情況）註 3  

❑  載有計劃成員出生月份及／或日子的護照或其他旅遊證件的副

本；或  

❑  有關計劃成員出生日期的法定聲明註 8正本；或  

❑  在計劃成員的香港身分證副本上圈出（或以其他方式顯示）該

身分證的簽發日期的月份及日子，以表示計劃成員擬採用其香

港身分證的簽發日期的月份及日子作為其出生月份及日子  

❑  有關提早退休的法定聲明表格（第 MMB- W( SD 1 )號表格）註 5、 8 正

本  

 

( C )  完全喪失行為能力  

❑  計劃成員的香港身分證副本，以供核對其姓名及身分證號碼（如不

擬親身出示計劃成員的香港身分證供核對有關資料）註 7  

❑  證明計劃成員完全喪失行為能力的醫學證明書（第 MMB - W(M )號

表格）註 9、 1 0 副本  

❑  僱主所發信件（如有）副本，證明有關該特定種類工作的僱傭合約

已經或將會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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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  罹患末期疾病  

❑  計劃成員的香港身分證副本，以供核對其姓名及身分證號碼（如不

擬親身出示計劃成員的香港身分證供核對有關資料）註 7  

❑  在提交申索日期之前的 1 2 個月內簽發的證明計劃成員罹患末期疾

病的醫學證明書（第 MM B- W( T )號表格）註 1 0 副本  

 

( E )  死亡  

❑  申索人的香港身分證副本，以供核對其姓名及身分證號碼（如不擬

親身出示申索人的香港身分證供核對有關資料）註 7  

❑  遺產承辦處發出的遺囑認證書或遺產管理書副本／（如申索是由遺

產管理官提出）遺產管理官發出要求提取利益的信件*  

 

( F )  永久性地離開香港  

❑  計劃成員的香港身分證副本，以供核對其姓名及身分證號碼（如不

擬親身出示計劃成員的香港身分證供核對有關資料）註 7  

❑  准予計劃成員在香港以外某地方居住的文件／證明文件（例如移民

簽證／外國護照）副本  

❑  有關永久性地離開香港的法定聲明表格（第 MM B - W(S D 2)號表格）
註 5、 8正本  

❑  稅務局發出的同意釋款書副本（如適用）  

❑  其他資料  

( i )  計劃成員在香港以外獲准居住的地方：   

                                                                           

 ( i i )  計劃成員在香港以外獲准居住地方的聯絡方法：  

地址：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電郵地址：   

 ( i i i )  永久離開香港的原因（例如移民、結婚、家庭團聚、在香

港以外地方長期受聘、退休或其他。若屬其他原因，請註

明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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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 V 部—聲明  

 

本人／我們*
註 1 聲明，盡本人／我們*所知所信，本表格及隨附文件所提供的

資料均屬正確無訛且並無缺漏。  

 

 

 

 

 

 

 

   

〔申索人簽署〕    日期  

 

 

  注意：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第 43 E 條訂明，任何人在與該條例相關

情況下給予訂明人士（即管理局；電子強積金系統的系統營運者；

核准受託人；有關計劃的受託人；或核准受託人的核數師，或註冊

計劃的核數師）的文件中，作出該人明知在要項上屬虛假或具誤導

性的陳述，或罔顧後果地作出在要項上屬虛假或具誤導性的陳述，

即屬犯罪；首次定罪最高刑罰為監禁一年及罰款$ 10 0 , 00 0；其後每

次定罪，最高刑罰為監禁兩年及罰款$ 200 , 00 0。根據《刑事罪行條

例》（第 2 00 章）第 36 條，任何人明知而故意在法定聲明中作出

在要項上屬虛假的陳述，亦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處監禁兩年及罰

款。  

  

http://www.legislation.gov.hk/blis_ind.nsf/WebView?OpenAgent&vwpg=CurAllChinDoc*200*100*200#200
http://www.legislation.gov.hk/blis_ind.nsf/WebView?OpenAgent&vwpg=CurAllChinDoc*200*100*20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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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 1 )  ( i )  基於死亡的理由而提出提取最低強積金利益的申索，只可由《遺囑

認證及遺產管理條例》（第 1 0 章）所界定的遺產代理人或在計劃

的管限規則內指明的任何其他人作為申索人，代表已故計劃成員提

出。假如遺產代理人或指明的人超過一名，而該些遺產代理人或指

明的人並未授權其中一人作為申索代表，則申索表格須由所有遺產

代理人或指明的人聯名提交。請就第 I 部另紙詳載各申索人的資

料。在這情況下，本表格須由所有遺產代理人或指明的人簽署。  

( i i )  基於所有其他理由而要求支付最低強積金利益的申索，可由計劃成

員或根據《精神健康條例》（第 13 6 章）獲委任代表精神上無行為

能力的計劃成員行事的產業受託監管人（產業受託監管人）作為申

索人提出。如法庭委任超過一人為產業受託監管人，該等人士應按

照委任條款及有關法庭命令所載的任何其他規定，以產業受託監管

人的身分提出申請及在相關文件簽署。請就第 I 部另紙詳載各申索

人的資料。在此情況下，除非法庭另有授權，否則本表格須由所有

獲法庭委任為該計劃成員的產業受託監管人的人士簽署。  

 

( 2 )  申索人／計劃成員應只在沒有香港身分證的情況下才填報護照號碼。  

 

( 3 )  就基於退休／提早退休的理由而提取最低強積金利益而言，如計劃成員

的香港身分證並未印有出生月份及／或日子，則可採用以下其中一種方

法，就其出生月份及／或日子提供證據：  

( i )  採用某份官方文件（例如旅遊證件或有關計劃成員的出生日期的

法定聲明）所載的出生日期；或  

( i i )  採用計劃成員香港身分證上的簽發日期的月份及日子。  

如計劃成員沒有採用以上任何一種方法就其出生月份及日子提供證據，

則受託人在沒有其他證據的情況下，應以計劃成員的香港身分證所載的

出生月份的最後一日（如該香港身分證只載有出生年份及月份，而沒有

出生日子），或以計劃成員的香港身分證所載的出生年份的最後一日（如

該香港身分證只載有出生年份，而沒有出生月份及日子），作為其出生

日期。  

 

( 4 )  計劃成員如基於罹患末期疾病的理由而要求從帳戶提取最低強積金利

益，該計劃成員在提取最低強積金利益後，可能繼續從事其現時的受僱

工作。在此情況下，僱主日後作出的供款（包括僱主及僱員部分），將

繼續分配至該帳戶。計劃成員如欲再度從該帳戶提取由未來供款及轉入

的利益（如有）所產生的最低強積金利益，須另行提出提取最低強積金

利益的申索。  

( 5 )   由產業受託監管人代表計劃成員提出的申索，除須提供有關該計劃成員

的所需文件外，亦應夾附以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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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產業受託監管人身分的證明文件副本，即法庭命令的副本；  

(ii) 每名申索人的香港身分證副本，以供核對其姓名及身分證號碼（如

不擬親身出示申索人的香港身分證供核對有關資料）註 7；  

(iii) 產業受託監管人就申索最低強積金利益所作的法定聲明表格（第

M MB - W(SD 3 )號表格）註 8正本（如適用）。如使用該表格作出法

定聲明並把該表格夾附於本申索，便無須提交基於提早退休及永

久性地離開香港的理由作出申索的法定聲明表格（即第 M MB -

W( S D1 )號表格及第 M MB - W(SD 2 )號表格）。  

 

( 6 )  如有需要，獲強積金豁免的職業退休註冊計劃的受託人在處理提取利益

的申索時，可能會要求申索人提交文件的正本，以核對資料。  

 

( 7 )  如申索人／計劃成員沒有香港身分證，而又不擬親身出示護照以供核對

資料，則須提供護照副本（只須提供載有個人資料及護照號碼之頁），

以供有關受託人核對申索人／計劃成員的姓名及護照號碼。  

 

( 8 )  法定聲明必須是一份屬該聲明宣誓所在地有效的法定聲明（例如在香

港，法定聲明須在監誓員（例如在民政事務總署諮詢服務中心）或公證

人或太平紳士面前作出，並由他們簽署）。在香港以外地方所作的法定

聲明，只要是在公證人或獲該地方法律授權監誓或監理法定聲明的人士

面前作出，並由他們簽署，亦可予接受。  

 

( 9 )  基於完全喪失行為能力的理由而提出的申索（申索人按《僱傭條例》（第

5 7 章）的規定，以永久不適合擔任其現時工作為理由同時申索長期服務

金除外），申索人須請醫生填寫第 MMB - W( M )號表格並夾附於第 MMB -

W 號表格。  

 

申索人如按《僱傭條例》（第 5 7 章）的規定，以永久不適合擔任其現時

工作為理由同時申索長期服務金，則可採用按該條例填寫的「證明僱員

永久不適合擔任某類工作的證明書」，替代填寫第 MMB - W(M )號表格，

以提出基於完全喪失行為能力的理由而提取最低強積金利益的申索。  

 

( 1 0 )  證明計劃成員完全喪失行為能力的醫學證明書（第 MMB - W(M)號表格）

或罹患末期疾病的醫學證明書（第 MMB- W( T )號表格）須由下述醫生

簽署：  

 

( i )  根據《醫生註冊條例》（第 1 61 章）註冊的註冊醫生，即：  

( a )  在香港醫務委員會正式註冊為醫生的人；或  

( b )  獲視作為根據《醫生註冊條例》（第 1 61 章）註冊成為醫生

的人（即獲豁免無須註冊的人）；   

或  

( i i )  《中醫藥條例》（第 5 49 章）第 2 ( 1 )條所界定的註冊中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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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MMB -W ( M)號表格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第 485 章）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豁免）規例》  

 

成員永久不適合執行特定種類工作證明書  

 

 

病人姓名：     
 

病人的香港身分證／護照* #號碼：  
 

根據上述病人或該病人的代表所提供的資料，該病人在現時／最後*擔任的職  

位中，是執行以下種類的工作： 
 

 

 

本人證明上述病人永久不適合執行上述種類的工作，理由如下：  

 

 

 

 

註冊醫生／註冊中醫*簽署：   

註冊醫生／註冊中醫*姓名：   

電話號碼：   

地址：   

日期：    

公章／註冊編號*（如有）：    

 
* 請刪去不適用者  

#  病人應只在沒有香港身分證的情況下才填報護照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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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MMB -W (S D1 )號表格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第 485 章）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豁免）規例》  

 

基於提早退休的理由而  

申索最低強積金利益的法定聲明  

 

本人，   〔申索人姓名〕， 

香港身分證／護照* #號碼：   ，  

地址為   〔申索人地址〕， 

謹以至誠鄭重聲明：  

( a )  本人已於   〔年／月／日〕年滿 6 0 歲；及  

( b )  本人已永久性地終止所有受僱，並且無意再次受僱或自僱，及本人已終

止所有自僱，並且無意再次自僱或受僱。  

 

本人謹憑藉《宣誓及聲明條例》（第 11 章）衷誠作出此項鄭重聲明，並確信其

為真確無訛。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索人簽署〕  

 

此項聲明於_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在香港____________及在本人面前作出。  

 

 

監理法定聲明人士簽署及公司蓋章（如適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銜：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請刪去不適用者  

#  申索人應只在沒有香港身分證的情況下才填報護照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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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第 4 3 E 條訂明，任何人在與該條例相關情況下

給予訂明人士（即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電子強積金系統的系統營運

者；核准受託人；有關計劃的受託人；或核准受託人的核數師，或註冊計劃

的核數師）的文件中，作出該人明知在要項上屬虛假或具誤導性的陳述，

或罔顧後果地作出在要項上屬虛假或具誤導性的陳述，即屬犯罪；首次定

罪最高刑罰為監禁一年及罰款$ 1 0 0 , 0 0 0；其後每次定罪，最高刑罰為監禁

兩年及罰款$ 2 0 0 , 0 0 0。根據《刑事罪行條例》（第 2 0 0 章）第 3 6 條，任

何人明知而故意在法定聲明中作出在要項上屬虛假的陳述，亦屬犯罪。一

經定罪，可處監禁兩年及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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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MMB -W (S D2 )號表格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第 485 章）  

 

基於永久性地離開香港的理由而  

申索最低強積金利益的法定聲明  

 

  注意：  

1 .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第 43 E 條訂明，任何人在與該條例相關情

況下給予訂明人士（即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電子強積金系統的系

統營運者；核准受託人；有關計劃的受託人；或核准受託人的核數師，

或註冊計劃的核數師）的文件中，作出該人明知在要項上屬虛假或具誤

導性的陳述，或罔顧後果地作出在要項上屬虛假或具誤導性的陳述，即

屬犯罪；首次定罪最高刑罰為監禁一年及罰款 $1 00 ,0 00；其後每次定

罪，最高刑罰為監禁兩年及罰款$2 00 ,0 00。根據《刑事罪行條例》（第 200

章）第 3 6 條，任何人明知而故意在法定聲明中作出在要項上屬虛假的

陳述，亦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處監禁兩年及罰款。  

2 .  計劃成員如作出虛假陳述，藉此以永久性地離開香港為理由而申請提

早提取最低強積金利益，可被檢控。  

3 .  計劃成員一生只能一次基於永久性地離開香港的理由，而從一項獲強

積金豁免的職業退休註冊計劃獲付最低強積金利益，或從一項強積金

計劃獲付累算權益 1。計劃成員如作出虛假陳述，訛稱以前從沒有基於

已在某較早日期永久性地離開香港的理由而獲付最低強積金利益或累

算權益，可被檢控。  

4 .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備存載有所有申索人的紀錄冊，用以核實申

索人以前曾否基於已在某較早日期永久性地離開香港的理由而獲付最

低強積金利益或累算權益。  

 

1 .  本人已閱畢上述注意事項，並完全明白：  

( a )  本人一生只能一次基於永久性地離開香港的理由，而從一項獲強積

金豁免的職業退休註冊計劃獲付最低強積金利益，或從一項強積金

計劃獲付累算權益１；及  

 
1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豁免）規例》附表2第6(7)條訂明，有關計劃（即獲強積金豁免的職業

退休註冊計劃）的新成員，如基於該成員已在某指明日期永久性地離開或在某指明日期行將

永久性地離開香港的理由，而從一項強積金計劃獲付累算權益或從一項有關計劃獲付最低強

積金利益，則該成員無權基於他宣稱已在某較後的日期永久性地離開或在某較後的日期行將

永久性地離開香港的理由，而從另一項強積金計劃獲付該成員的累算權益或從另一項有關計

劃獲付最低強積金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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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作出虛假陳述，藉此以永久性地離開香港為理由而申請提早提取最

低強積金利益，可被檢控。  

 

2 .  本人，   〔申索人姓名〕， 

 香港身分證／護照* #號碼：   ， 

 

 地址為   〔申索人地址〕， 

 

 謹以至誠鄭重聲明：  

( a )  本人已於／將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年／月／日〕 

 離開香港，往其他地方居住，並且無意作為永久性居民返回香港工

作或再定居；  

 

( b )  本人獲准在   〔香港以外地方〕居住；  

( c )  本人以前從沒有基於已在某較早日期永久性地離開香港的理由，而

從任何獲強積金豁免的職業退休註冊計劃獲付任何最低強積金利

益；及  

( d )  本人以前從沒有基於已在某較早日期永久性地離開香港的理由，而

從任何強積金計劃獲付任何累算權益。  

 

本人謹憑藉《宣誓及聲明條例》（第 1 1 章）衷誠作出此項鄭重聲明，並確信

其為真確無訛。  

 

 

 

 

 

                                          

〔申索人簽署〕  

 

此項聲明於         年       月       日在香港                              及在本人面前

作出。  

 

 

監理法定聲明人士簽署及公司蓋章（如適用）：                

 

姓名：                         

 

職銜：                 

 

 
* 請刪去不適用者  

#  申索人應只在沒有香港身分證的情況下才填報護照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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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MMB -W (S D3 )號表格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第 485 章）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豁免）規例》  

 

由計劃成員的產業受託監管人  

就申索最低強積金利益所作的法定聲明  

 

 

本人／我們*，                        〔產業受託監管人姓名〕，香港身分證／護

照* #號碼：                          ，地址為                                                  

                                           〔產業受託監管人地址〕，謹以至誠鄭重聲明： 

( a )  本人／我們*根據______________________〔年／月／日〕按《精神健康

條 例 》 （ 第 1 36 章 ） 所 發 出 的 法 庭 命 令 獲 委 任 為 計 劃 成 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計劃成員姓名〕的產業受託監管人，

該計劃成員的香港身分證／護照* #號碼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及  

( b )  盡本人／我們*所知所信，就該計劃成員基於以下一項理由（請在適

當的方格內填上✓號）申索最低強積金利益：  

❑  1 )  提早退休  

( a )  該計劃成員已於                           

〔年／月／日〕年滿 6 0 歲；及  

( b )  該計劃成員已永久性地終止所有受僱，並且無意再次受

僱或自僱，及該計劃成員已終止所有自僱，並且無意再

次自僱或受僱；或  

❑  2 )  永久性地離開香港  

( a )  該計劃成員已於／將於*                           

〔年／月／日〕離開香港，往其他地方居住，並且無意

作為永久性居民返回香港工作或再定居；  

( b )  該計劃成員獲准在                   〔香港以外地方〕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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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該計劃成員以前從沒有基於已在某較早日期永久性地離

開香港的理由，而從任何獲強積金豁免的職業退休註冊

計劃獲付任何最低強積金利益；及  

( d )  該計劃成員以前從沒有基於已在某較早日期永久性地離

開香港的理由，而從任何強積金計劃獲付任何累算權益。 

 

本人／我們*謹憑藉《宣誓及聲明條例》（第 11 章）衷誠作出此項鄭重聲明，

並確信其為真確無訛。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產業受託監管人簽署〕  

 

 

此項聲明於__________年________月________日在香港_____________________及在

本人面前作出。  

 

 

 

監理法定聲明人士簽署及公司蓋章（如適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銜：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請刪去不適用者  
#  申索人應只在沒有香港身分證的情況下才填報護照號碼  

 

  注意：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第 4 3 E 條訂明，任何人在與該條例相關情況下

給予訂明人士（即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電子強積金系統的系統營運

者；核准受託人；有關計劃的受託人；或核准受託人的核數師，或註冊計劃

的核數師）的文件中，作出該人明知在要項上屬虛假或具誤導性的陳述，

或罔顧後果地作出在要項上屬虛假或具誤導性的陳述，即屬犯罪；首次定

罪最高刑罰為監禁一年及罰款 $ 1 0 0 , 0 0 0；其後每次定罪，最高刑罰為監禁

兩年及罰款$ 2 0 0 , 0 0 0。根據《刑事罪行條例》（第 2 0 0 章）第 3 6 條，任

何人明知而故意在法定聲明中作出在要項上屬虛假的陳述，亦屬犯罪。一

經定罪，可處監禁兩年及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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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MP F (S ) - W (T )號表格／  

第 M MB -W (T )號表格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第 485 章）  

 

證明成員罹患屬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一般）規例》（《一般規例》）  

第 158(3)條或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豁免）規例》（《豁免規例》）  

附表 2 第 6(12G)條  

所指的末期疾病證明書  

 
 

病人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病人的香港身分證／護照* #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人認為上述病人罹患屬《一般規例》第 15 8 (3 )條或《豁免規例》附表 2

第 6 (1 2 G)條所指的末期疾病 1。  

 

註冊醫生／註冊中醫*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冊醫生／註冊中醫*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章／註冊編號*（如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請刪去不適用者  
#   病人應只在沒有香港身分證的情況下才填報護照號碼  

 
1 根據《一般規例》第 158(3)條及《豁免規例》附表 2 第 6(12G)條，凡某成員患有相當可能

令該成員的預期壽命減至 12 個月或以下的任何疾病，則該成員屬罹患末期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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